伊川县2016年财政总决算说明

一、全县财政决算情况

（一）全县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

1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

2016年初，经县乡(镇)人代会批准，全县一般公共收入预算185700万元，执行中调整为181210万元。

2016年，全县一般公共财政决算收入为182269万元（税收收入115658万元，非税收入66611万元），占调整预算数的100.6%；上级补助收入169340万元，其中：返还性收入11493万元（主要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、所得税基数返还、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等）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5593万元（主要包括基层公检法司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、义务教育、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收入）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62254万元；债务（转贷）收入72991万元；上年结转1677万元；调入资金3562万元（政府性基金调入3458万元，其他调入104万元）；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153万元；各项收入合计431992万元。

全县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完成339841万元；上解上级支出17299万元，其中：体制上解4898万元，专项上解12401万元；债务还本支出66291万元；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923万元；各项支出合计429354万元。结转下年支出2638万元（决算批复前）。

2、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
2016年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82269万元，占调整预算181210万元的100.6%，同比增长9.5%，增收15875万元。其中：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15658万元，占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63.5% ；非税收入累计完成66611万元，占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36.5%。其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是：
（1）增值税31049万元，占调整预算31048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8.6%。

（2）营业税17466万元，占调整预算17777万元的98.3%，同比增长176.5%。

（3）企业所得税7814万元，占预算15800万元的49.5%，同比下降30.0%。

（4）个人所得税1593万元，占年预算1500万元的106.2%，同比增长40.7%。

（5）资源税454万元，占年预算1500万元的30.3%，同比下降43.4%。

（6）城建税3297万元，占年预算4000万元的82.4%，同比增长3.9%。

（7）房产税3534万元，占年预算7000万元的50.5%，同比增长19.2%。

（8）印花税2470万元，占年预算2500万元的98.8%，同比下降51.0%。

（9）城镇土地使用税6599万元，占年预算6500万元的101.5%，同比下降8.4%。

（10）土地增值税6452万元，占年预算3500万元的184.3%，同比增长40.9%。

（11）车船税965万元，占年预算1000万元的96.5%，同比增长0.8%。

（12）耕地占用税15383万元，占年预算16100万元的95.5%，同比下降22.5%。

（13）契税17619万元，占年预算5000万元的352.4%，同比增长84.6%。

（14）烟叶税963万元，占年预算685万元的140.6%，同比下降1.7%。

（15）专项收入5842万元，占年预算8566万元的68.2%，同比增长22.6%。

（16）行政性收费收入19043万元，占年预算9646万元的197.4%，同比增长76.1%。

（17）罚没收入6160万元，占年预算5440万元的113.2%，同比增长62.7%。

（18）国有资本经营收入6435万元，占年预算10000万元的64.4%，同比下降65.5%。

（19）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11425万元，占年预算865万元的1320.8%，同比增长964.8%。

（20）其他收入17706万元，占年预算32783万元的54.0%，同比下降29.2%。

3、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
2016年，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39841万元，占调整预算342479万元的99.2%，同比增长5.6%。其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是：

（1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6593万元，占调整预算26593万元的100.0%，同比下降18.0%。
（2）公共安全支出13592万元，占调整预算13592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18.6%。
（3）教育支出82089万元，占调整预算82650万元的99.3%，同比增长23.5%。
（4）科学技术支出3707万元，占调整预算3707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8.5%。
（5）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416万元，占调整预算2416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1.3%。
（6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9626万元，占调整预算40691万元的97.4%，同比下降9.4%。
（7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66973万元，占调整预算66973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7.8%。
（8）节能环保支出7516万元，占调整预算7936万元的94.7%，同比增长22.8%。
（9）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5358万元，占调整预算15358万元的100.0%，同比下降14.4%。
（10）农林水事务支出51232万元，占调整预算51658万元的99.2%，同比增长10.3%。
（11）交通运输支出8802万元，占调整预算8802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10.1%。
（12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5270万元，占调整预算5270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3.8%。
（13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84万元，占调整预算384万元的100.0%，同比下降78.8%。
（14）国土资源气象等支出1880万元，占调整预算2046万元的91.9%，同比下降46.8%。
（15）住房保障支出9398万元，占调整预算9398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41.0%。
（16）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096万元，占调整预算1096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31.1%。
（17）债务付息支出2178万元，占调整预算2178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382.9%。
（18）其他支出1731万元，占调整预算1731万元的100.0%，同比下降41.8%。

4、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

2016年，我县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169340万元（其中返还性收入11493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5593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62254万元）。其中：年初提前告知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117079万元（返还性收入8040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9643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9396万元），当年新增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52261万元（返还性收入3453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5950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32858万元）。

返还性收入11493万元，具体项目为：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8102万元，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2286万元，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105万元。
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5593万元，具体项目为：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38952万元，老少边穷转移支付收入2139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2969万元，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75万元，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1908万元，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9040万元，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收入8965万元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转移支付收入18726万元，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1818万元，产粮（油）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610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收入8391万元。

专项转移支付收入62254万元，具体项目为：一般公共服务专项176万元，公共安全专项47万元，教育专项8308万元，科学技术专项40万元，文化体育与传媒专项552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专项11354万元，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专项8250万元，节能环保专项866万元，农林水支出专项22081万元，交通运输专项3169万元，资源勘探信息专项1052万元，商业服务业专项285万元，住房保障专项6044万元，其他专项30万元。
5、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说明

   从2016年部门决算汇总情况看，2016年度全县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数为2546.7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费3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2304.9万元；公务接待费238.8万元。2016年度全县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数为2246.5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数降低32.7%，同比下降20.4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3万元，与年初预算数持平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26.3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数降低12.1%，同比下降17.4%；公务接待费217.2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数降低9.0%，同比下降41.2%。2016年全县“三公”下降主要原因：一是公务用车改革后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下降；二是严格“八项规定”，县直单位及乡镇厉行节约，压缩会议、规范公务接待等使公务接待费下降。
6、政府一般债务情况说明
2016年我县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200700万元， 2015年末一般债务余额152065万元，2016年一般债务转贷收入72991万元（置换债券62991万元，新增债券6700万元），当年一般债务还本支出66291万元，当年采用其他方式化解的债务本金4723万元，2016年末一般债务余额154042亿元，比2016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少46658万元。

二、全县政府性基金决算情况

1、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平衡情况

2016年初，经县乡(镇)人代会批准，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106530万元，执行中调整为56530万元。

2016年，全县政府性基金决算收入为44487万元，占调整预算数的78.7%；上级补助收入4048万元；债务（转贷）收入17880万元；上年结余收入2502万元；政府性基金决算总收入为68917万元。

政府性基金决算支出60262万元；上解上级支出18万元；调出资金3458万元；债务还本支出2780万元。收支相抵，年终结余2399万元。

2、全县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情况
2016年，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44487万元，占年调整预算56530万元的78.7%，同比增长74.6%。其中主要收入项目是：

（1）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收入42万元，占年预算200万元的21.0%，同比下降8.7%。
（2）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300万元，占年预算600万元的50.0%，同比下降35.2%。
（3）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410万元，占年预算350万元的117.1%，同比增长115.8%。
（4）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768万元，占年预算2000万元的38.4%，同比增长91.0%。
（5）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353万元, 占年预算800万元的44.1%，同比下降20.7%。
（6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38322万元，占调整预算50000万元的76.6%，同比增长84.2%。
（7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3848万元，占年预算2300万元的167.3%，同比增长45.5%。 

3、全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情况
2016年，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60262万元，占调整预算数62661万元的96.2%，同比增长10.9%。其中主要支出项目是：

（1）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63万元，占调整预算63万元的100.0%。

（2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67万元，占调整预算667万元的100.0%，同比下降78.7%。

（3）城乡社区事务支出45337万元，占调整预算47576万元的95.3%，同比下降8.2%。

（4）交通运输支出50万元，占调整预算50万元的100.0%。

（5）资源勘探信息等事务支出510万元，占调整预算613万元的83.2%，同比增长750.0%。

（6）其他基金支出13434万元，占调整预算13491万元的99.6%，同比增长652.6%。

（7）债务付息支出201万元，占调整预算201万元的100.0%。

4、政府专项债务情况说明

2016年我县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26100万元，2015年末专项债务余额11145万元，2016年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7880万元（专项置换债券2780万元，新增专项债券15100万元），当年专项债务还本支出2780万元，当年采用其他方式化解的专项债务本金445万元，2016年末专项债务余额25800亿元，比2016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少300万元。

三、全县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情况。
2016年，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1000万元，占年预算的100%。

全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46万元。收支相抵，年终结余754万元。

四、全县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。
2016年，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入50818万元，上年结余36595亿元，当年支出36087万元，当年收支结余14731万元，年终滚存结余51326万元。

社会保险基金上年结余36595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12167万元；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24428万元。当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50818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2535万元；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38283万元。当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36087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9310万元；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26777万元。当年收支结余14731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3225万元；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11506万元。年末滚存结余51326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15392万元；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滚存结余35934万元。

二、县本级财政决算情况

（一）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

1、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平衡情况

县人大会议批准2016年县本级一般公共收入预算135800亿元，执行中调整为131310万元。实际完成131115亿元，为调整预算的99.9%，同比增长9.1%。

2016年，县本级一般公共财政决算收入为131115万元（税收收入68375万元，非税收入62740万元），占调整预算的99.9%；上级补助收入169340万元其中：返还性收入11493万元（主要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、所得税基数返还、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等）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5593万元（主要包括基层公检法司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、义务教育、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收入）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62254万元;乡镇上解收入25936万元；债券转贷收入72991万元元；上年结转1675万元；调入资金3532万元；以上各项合计404589万元。

县本级一般公共财政支出完成302857万元;上解支出17299万元，其中：体制上解4898万元，专项上解12401万元；补助乡级支出11399万元；转贷乡镇债券支出1078万元；债券还本支出65213万元;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105万元；各项支出合计401951万元。结转下年支出2638万元（决算批复前）。

2、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
2016年，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31115万元，占调整预算131310万元的99.9%，同比增长9.1%，增收10888万元。其中：税收收入累计完成68375万元，占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2.1% ；非税收入累计完成62740万元，占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47.9%。其主要收入项目完成情况是：
（1）增值税23953万元，占调整预算27998万元的85.6%，同比增长36.7%。

（2）营业税3575万元，占调整预算11070万元的32.3%，同比增长31.5%。

（3）企业所得税6113万元，占预算14260万元的42.9%，同比下降34.8%。

（4）个人所得税1316万元，占年预算1172万元的112.3%，同比增长53.6%。

（5）资源税274万元，占年预算1391万元的19.7%，同比增长2183.3%。

（6）城建税2040万元，占年预算3193万元的63.9%，同比增长4.4%。

（7）房产税2852万元，占年预算6640万元的43.0%，同比增长26.5%。

（8）印花税1823万元，占年预算2156万元的84.6%，同比下降58.9%。

（9）城镇土地使用税3757万元，占年预算4210万元的89.2%，同比增长20.1%。

（10）土地增值税4360万元，占年预算2450万元的178.0%，同比增长273.0%。

（11）耕地占用税2887万元，同比下降30.3%。

（12）契税15424万元，占年预算5000万元的308.5%，同比增长80.6%。

（13）专项收入5842万元，占年预算8566万元的68.2%，同比增长22.6%。

（14）行政性收费收入15172万元，占年预算9646万元的157.3%，同比增长40.3%。

（15）罚没收入6160万元，占年预算5440万元的113.2%，同比增长62.7%。

（16）国有资本经营收入6435万元，占年预算10000万元的64.4%，同比下降65.5%。

（17）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11425万元，占年预算865万元的1320.8%，同比增长964.8%。

（18）其他收入17706万元，占年预算16813万元的105.3%，同比下降29.2%。
3、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
2016年，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02857万元，占调整预算305495万元的99.1%，同比增长4.0%。其主要支出项目完成情况是：

（1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7539万元，占调整预算17539万元的100.0%，同比下降27.4%。

（2）公共安全支出13369万元，占调整预算13369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18.3%。

（3）教育支出81957万元，占调整预算82518万元的99.3%，同比增长23.5%。

（4）科学技术支出3707万元，占调整预算3707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8.5%。

（5）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199万元，占调整预算2199万元的100.0%，同比下降0.9%。

（6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5607万元，占调整预算36672万元的97.1%，同比下降2.7%。

（7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62533万元，占调整预算62533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3.2%。

（8）节能环保支出7450万元，占调整预算7870万元的94.7%，同比增长22.3%。

（9）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1512万元，占调整预算11512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1.0%。

（10）农林水事务支出39055万元，占调整预算39481万元的98.9%，同比增长下降2.9%。

（11）交通运输支出7868万元，占调整预算7868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1.6%。

（12）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4140万元，占调整预算4140万元的100.0%，同比下降14.0%。

（13）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84万元，占调整预算384万元的100.0%，同比下降78.8%。

（14）国土资源气象等支出1836万元，占调整预算2002万元的91.9%，同比下降48.1%。

（15）住房保障支出9115万元，占调整预算9115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41.3%。

（16）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096万元，占调整预算1096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31.1%。

（17）债务付息支出2018万元，占调整预算2018万元的100.0%，同比增长347.5%。

（18）其他支出1472万元，占调整预算1472万元的100.0%，同比下降48.9%。

4、县本级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

2016年，我县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169340万元（其中返还性收入11493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5593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62254万元）。

返还性收入11493万元，具体项目为：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8102万元，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2286万元，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105万元。
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95593万元，具体项目为：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38952万元，老少边穷转移支付收入2139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2969万元，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75万元，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1908万元，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9040万元，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收入8965万元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转移支付收入18726万元，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1818万元，产粮（油）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610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收入8391万元。

专项转移支付收入62254万元，具体项目为：一般公共服务专项176万元，公共安全专项47万元，教育专项8308万元，科学技术专项40万元，文化体育与传媒专项552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专项11354万元，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专项8250万元，节能环保专项866万元，农林水支出专项22081万元，交通运输专项3169万元，资源勘探信息专项1052万元，商业服务业专项285万元，住房保障专项6044万元，其他专项30万元。
5、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及执行情况说明

   从2016年部门决算县本级汇总情况看，2016年度县本级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数为2178.4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费3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964.5万元；公务接待费210.9万元。2016年度县本级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数为1884.8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数降低13.5%，同比下降22.6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3万元，与年初预算数持平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690.7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数降低13.9%，同比下降19.2%；公务接待费191.2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数降低9.3%，同比下降43.9%。2016年县本级“三公”下降主要原因：一是公务用车改革后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下降；二是严格执行“八项规定”，县直单位厉行节约，压缩会议、规范公务接待等使公务接待费下降。

6、县本级政府一般债务情况说明

2016年我县县本级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200700万元， 2015年末一般债务余额152065万元，2016年一般债务转贷收入72991万元（置换债券62991万元，新增债券6700万元），当年一般债务还本支出65213万元，转贷乡镇债券支出1078万元，当年采用其他方式化解的债务本金4723万元，2016年末一般债务余额154042亿元，比2016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少46658万元。

二、县本级政府性基金决算情况

1、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平衡情况

县人大会议批准，县本级2016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106530万元，执行中调整为56530万元。

2016年，县本级政府性基金决算收入为44487万元，占调整预算数的78.7%；上级补助收入4048万元；债务（转贷）收入17880万元；上年结余收入2502万元；政府性基金决算总收入为68917万元。

县本级政府性基金决算支出45779万元；上解上级支出18万元；补助乡级支出14483万元，调出资金3458万元；债务还本支出2780万元。收支相抵，年终结余2399万元。

2、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情况
2016年，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44487万元，占年调整预算56530万元的78.7%，同比增长74.6%。其中主要收入项目是：

（1）散装水泥专项资金收入42万元，占年预算200万元的21.0%，同比下降8.7%。

（2）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收入300万元，占年预算600万元的50.0%，同比下降35.2%。

（3）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收入410万元，占年预算350万元的117.1%，同比增长115.8%。

（4）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768万元，占年预算2000万元的38.4%，同比增长91.0%。

（5）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353万元, 占年预算800万元的44.1%，同比下降20.7%。

（6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38322万元，占调整预算50000万元的76.6%，同比增长84.2%。

（7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3848万元，占年预算2300万元的167.3%，同比增长45.5%。 

3、县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情况
2016年，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5779万元，占调整预算数48178万元的95.0%，同比下降6.6%。其中主要支出项目是：

（1）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63万元，占调整预算63万元的100.0%。

（2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667万元，占调整预算667万元的100.0%，同比下降78.7%。

（3）城乡社区事务支出30854万元，占调整预算33093万元的93.2%，同比下降29.9%。

（4）交通运输支出50万元，占调整预算50万元的100.0%。

（5）资源勘探信息等事务支出510万元，占调整预算613万元的83.2%，同比增长750.0%。

（6）其他基金支出13434万元，占调整预算13491万元的99.6%，同比增长652.6%。

（7）债务付息支出201万元，占调整预算201万元的100.0%。

4、县本级政府专项债务情况说明

2016年我县县本级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26100万元，2015年末专项债务余额11145万元，2016年专项债务转贷收入17880万元（专项置换债券2780万元，新增专项债券15100万元），当年专项债务还本支出2780万元，当年采用其他方式化解的专项债务本金445万元，2016年末专项债务余额25800亿元，比2016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少300万元。

三、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情况。

2016年，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1000万元，占年预算的100%。

县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246万元。收支相抵，年终结余754万元。

四、县本级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。

2016年，社会保险基金当年收入50818万元，上年结余36595亿元，当年支出36087万元，当年收支结余14731万元，年终滚存结余51326万元。

社会保险基金上年结余36595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12167万元；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24428万元。当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50818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2535万元；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38283万元。当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36087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9310万元；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26777万元。当年收支结余14731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3225万元；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11506万元。年末滚存结余51326万元，其中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15392万元；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滚存结余35934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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